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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合院发计量字〔2021〕1号


关于印发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
计量与检测业务收费标准》的通知
各科研单元、各部门：

    根据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计量与检测业务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科合院发计量字〔2020〕2号）有关规定，为规范合肥研究院计量与检测业务工作，各科研单元提交仪器设备服务收费标准，计量与检测中心汇总初审，经合肥研究院分析测试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现将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计量与检测业务收费标准》予以印发，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合肥研究院
2021年1月25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	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
	2021年1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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